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股东NQ3 Ltd.（以

下简称“NQ3”，参照5%以上股东管理）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为13,357,347股，占当时本公司总股本的2.85%。

● 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减持计划的基本情况及调整情况

2024年 9月 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9）。NQ3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拟通过集中竞价

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6,805,656股，占当时本公司总股本 469,308,061股的

1.45%。2024年9月19日、11月13日，因公司实施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方案，总

股本合计减少 51,010,884股；2024年 10月 23日，因公司向相关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公司总股本增加 975,200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419,
272,377股。NQ3减持数量相应调减为不超过6,079,448股。

● 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4年11月21日，公司收到NQ3《关于股东减持计划结果的告知函》（以下简

称“告知函”），其于2024年10月8日至2024年11月21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实际减持股份数量已达到其本次减持计划

数量。

2024年11月21日，本公司收到股东NQ3《告知函》，告知本公司其减持计划实

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NQ3 Ltd.
股东身份

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股）

13,357,347
持股比例

2.8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13,357,347
股

注 1：因履行 2023年业绩承诺股份补偿义务，NQ3于 2024年 8月 9日持股比例

由6.18%下降至5%以下，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相关规定，NQ3应当继续参照5%以上股东

履行披露义务并遵守减持相关规定。

注2：上表中持股比例分母为截至公司披露NQ3减持计划当日公司实际总股本

（469,308,061股）。因公司实施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及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事项，公司总股本相应发生变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419,272,377
股。因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并注销事项尚未完成，后续公司总股本可能

进一步发生变化。

注3：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 东
名称

NQ3Ltd.

减 持 数 量
（股）

6,079,425

减持比
例

1.45%

减持期间

2024/10/8～2024/11/21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减持价格区
间
（ 元/

股）

5.70－7.16

减持总金额（元）

38,351,164.25

减 持 完
成情况

已完成

当前持股数量
（股）

7,277,922

当 前 持
股比例

1.74%

注：上表中持股比例分母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总股本（419,272,377
股）。因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并注销事项尚未完成，后续公司总股本可能

进一步发生变化，NQ3持股比例将相应变化。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六)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2024年 9月 19日、11月 13日，因公司实施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方案，总股

本合计减少51,010,884股，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0日、11月14日披露的《关于业

绩补偿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2024-082）；2024
年 10月 23日，因公司向相关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增加 975,200
股，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披露的《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4-07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419,272,377股。依据相关规定及NQ3相关承诺，NQ3将本次计划

减持的股份数量下调为不超过6,079,448股（即不超过当前总股本的1.45%）。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为NQ3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

涉及资金来源，相关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正常经营、股权结构的相对稳定产生影响。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600228 证券简称：返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4-085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21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1月21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4年11月21日上午 9:15一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24年11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方式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主持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李胜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7、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计 78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48,689,353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38％。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6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206,298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62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42,483,055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7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8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348,498,50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79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
小股东 16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015,447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2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42,483,055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77％。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

果如下：
（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条件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348,689,353股。1、总表决情况：
同意342,911,324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3429％；反对5,400,129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487％；弃权377,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0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2,720,4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8.3420％；反对 5,400,1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495％；
弃权37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1084％。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2.01 本次交易方案概述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095,83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280％；反对5,256,32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075％；弃权10,337,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13,2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6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04,9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255％；反对 5,256,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083％；
弃权10,33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662％。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2.02 交易对方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096,94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283％；反对5,363,41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382％；弃权10,229,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4,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33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06,0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258％；反对 5,363,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390％；
弃权10,22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352％。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2.03标的资产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107,23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312％；反对5,385,81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446％；弃权10,196,30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13,2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2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16,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288％；反对 5,385,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454％；
弃权10,196,3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1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258％。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2.04交易对价及定价依据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089,53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262％；反对5,350,81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346％；弃权10,249,00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5,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39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898,6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237％；反对 5,350,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354％；
弃权10,249,0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409％。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2.05对价支付方式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122,74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357％；反对5,348,01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337％；弃权10,218,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4,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3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31,8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332％；反对 5,348,0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346％；
弃权10,2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322％。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2.06 本次交易的过渡期间损益安排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2,988,94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4973％；反对5,366,61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391％；弃权10,33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4,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63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798,0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4948％；反对 5,366,6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399％；
弃权10,33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652％。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2.07 标的资产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091,23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266％；反对5,379,01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426％；弃权10,219,10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4,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30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00,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242％；反对 5,379,0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435％；
弃权10,219,1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323％。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2.08 本次交易相关决议有效期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114,73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334％；反对5,357,02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363％；弃权10,217,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4,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3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23,8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309％；反对 5,357,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372％；
弃权10,21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319％。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三）审议《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348,689,353股。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123,73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360％；反对5,359,42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370％；弃权10,206,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4,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27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32,8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335％；反对 5,359,4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379％；
弃权10,20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286％。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四）审议《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348,689,353股。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112,31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327％；反对5,362,629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379％；弃权10,214,40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4,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29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21,4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302％；反对 5,362,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388％；
弃权10,214,4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310％。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五）审议《关于签订本次重组相关协议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348,689,

353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087,53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256％；反对5,

392,71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466％；弃权10,209,10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4,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27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896,6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231％；反对 5,392,7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474％；
弃权10,209,1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295％。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六）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348,689,353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138,94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403％；反对5,342,91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323％；弃权10,207,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5,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27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48,0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379％；反对 5,342,9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331％；
弃权10,20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290％。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七）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
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348,689,353股。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102,14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298％；反对5,374,21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413％；弃权10,213,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5,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2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11,2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273％；反对 5,374,2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421％；
弃权10,21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306％。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八）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重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
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348,689,353股。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094,73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276％；反对5,384,32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442％；弃权10,210,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5,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2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03,8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252％；反对 5,384,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450％；
弃权10,2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298％。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九）审议《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
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348,689,353股。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094,43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276％；反对5,376,82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420％；弃权10,218,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5,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3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03,5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251％；反对 5,376,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429％；
弃权10,2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320％。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十）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重组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348,689,353股。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075,24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221％；反对5,385,61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445％；弃权10,228,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5,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33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884,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196％；反对 5,385,6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454％；
弃权10,22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350％。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确认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和修改后的备
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348,689,353股。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128,84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374％；反对5,334,01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297％；弃权10,226,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5,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3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37,9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350％；反对 5,334,0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306％；
弃权10,2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344％。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本次重组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348,689,353股。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125,03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363％；反对5,342,21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321％；弃权10,222,10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5,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3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34,1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339％；反对 5,342,2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329％；
弃权10,222,1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332％。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348,689,353股。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128,94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375％；反对5,336,01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303％；弃权10,224,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5,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32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38,0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350％；反对 5,336,0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311％；
弃权10,22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338％。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十四）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公司采取的填补措施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348,689,353股。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118,44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344％；反对5,350,31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344％；弃权10,220,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5,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31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27,5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320％；反对 5,350,3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352％；
弃权10,22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328％。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十五）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重组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情形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348,689,353股。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119,54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348％；反对5,341,11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318％；弃权10,228,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8,5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33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28,6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323％；反对 5,341,1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326％；
弃权10,2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351％。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十六）审议《关于本次重组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348,689,353股。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136,73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397％；反对5,347,92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337％；弃权10,20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4,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926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45,8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372％；反对 5,347,9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346％；
弃权10,20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282％。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十七）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
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348,689,
353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125,33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5.5364％；反对5,

360,61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374％；弃权10,203,409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44,6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926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32,934,4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5.5340％；反对 5,360,6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5382％；
弃权10,203,40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4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2.9278％。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曹雪峰律师、邵颖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800 证券简称：一汽解放 公告编号：2024-083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持（北京）环保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持环保”）及其一致行动人许国栋先生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
例由18.82%减少至17.78%，持股比例变动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治理
结构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4年11月21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中持环保及其一致行动人许国栋先
生的告知函，中持环保对此前在二级市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买入的股份采用集中竞价方
式进行了减持。根据此前披露的对 IPO前所取得股份的减持计划，许国栋先生近期以集
中竞价方式进行了股份减持。截至2024年11月21日，中持环保及其一致行动人许国栋
先生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由 18.82%减少至 17.78%，持股比例变动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
信息

权益变动明细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
信息

名称/姓名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名称/姓名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中持（北京）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15幢一层106室

2024年10月17日至2024年11月12日

变动日期

2024 年 10 月 17 日~2024 年 11
月12日

许国栋

北京市朝阳区

2024年11月15日至2024年11月21日

变动股数（股）

1,680,200
变动比例（%）

0.658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变动日期

2024 年 11 月 15 日~2024 年 11
月21日

变动股数（股）

962,000
变动比例（%）

0.377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

情况

股东名称/姓名

中持（北京）环保发展有限公
司

许国栋

合计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股
份

无限售条件股
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9,469,256

8,570,050
48,039,306

持股比例

15.46

3.36
18.82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37,789,056

7,608,050
45,397,106

持股比例

14.80

2.98
17.78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中持环保对此前在二级市场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买入的股份采用集中竞价方式进行减持以及中持环保一致行动人许国栋先生依据
已披露的对 IPO前取得股份的减持计划减持其持有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减
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4日披露的《中持水务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4-048）。

2、本次权益变动未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不会导致公司无实
际控制人的治理结构发生变化。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603903 证券简称：中持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6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比例达1%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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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4日召开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含商业银行回购专项贷款等）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票，并将该回购股票用于后期公司管理层和

核心骨干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20亿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60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元/股（含）,实施期限为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

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4）及

相关公告。

2024年11月19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以下简称

“工商银行”)签署了《上市公司股票回购借款合同》，工商银行为公司本次回购公司股

份提供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 11,200万元，且公司自筹资金不得少于回购交易金额的

30%，本次借款期限为12个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

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公告。现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

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具体情况

2024年 11月 21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

公司股份，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回购方案。具体回购情况

如下表：

回购股份数量（万股）

450.92
占总股本比例（%）

0.23
最高成交价格（元/股）

24.80
最低成交价格（元/股）

23.91
支付总金额（万元）[注]

10,999.01
[注]：支付总金额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

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实施符合既定方案。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

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09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2024-087

转债代码：127073 转债简称：天赐转债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票，加

之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等原

因综合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减少超过5%，不

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合计为89,335,0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46.14%减少至40.88%，持股比例

合计减少5.26% 。

●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蔡浩

姓名

蔡浩

职务

董事长、总经理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长期居住地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否

2、苏州融博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注册资本

执行事务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苏州融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昆山市陆家镇新开河路2号6+科创园7幢401室

2015年8月12日

2015年8月12日至2035年8月9日

人民币688.633386万元

杨雪艳

913205833465329281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及咨询、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实业投资，企业形象策划、市
场营销策划，为企业资产重组、并购、改制、股权转让提供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建筑材料、
金属材料、五金配件的销售。（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
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苏州中智万博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址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注册资本

执行事务合伙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苏州中智万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昆山市陆家镇新开河路2号7幢218室

2015年8月30日

2015年8月30日至2035年8月29日

人民币1000万元

杨雪艳

91320583354576357G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及咨询、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实业投资；企业形象策划、市
场营销策划；为企业资产重组、并购、改制、股权转让提供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建筑材料、
金属材料、五金配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合计为62,672,72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6.14%。

2024年4月25日，公司披露了《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平

台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通过大宗

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716,380股，减持比例合计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2%。在减持计划期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累计减持公司股票2,716,321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0日披露的《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员工持股平台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完成暨减持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9）。

2024年5月23日，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

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475,520股完成登记。本次第二

类限制性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35,819,480股变更为136,295,000股。

2024年7月11日，公司实施了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4.9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02,462,150股，股东中智万博减持计划的减持

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2024年9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4〕1236号），同意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公司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6,053,790股，上述新增股份已于2024年11
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公司

总股本由 202,462,150股增加至 218,515,940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被动稀释至40.88%。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变动如下：

股东

蔡浩

苏州融博

苏州中智万博

合计

权益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50,893,679
8,432,533
3,346,517

62,672,729

持股比例

37.47%
6.21%
2.46%
46.14%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75,831,582
9,666,961
3,836,505

89,335,048

持股比例

34.70%
4.42%
1.76%
40.88%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股票，加之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等原因综合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股比例减少超过5%，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已按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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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达到5%的提示性公告


